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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4-032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广木 6000 头核心种

猪场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 

 新项目名称：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

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 

 新项目投资金额：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种业”）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天心”）投资

建设“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

目”，投资总金额为 27,897.53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27,314.48 万元，项目投资总额超出募集资金投入部分，将由公司以自

有或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27,314.48 万元 

 新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预计将于 2026 年 4 月建设

完成后投产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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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省

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323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177,000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50,579,366.83元，扣除

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2,930,456.9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27,648,909.84元，将用于本次重组中相关税费、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及

偿还债务、标的公司项目建设等。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6月20日全部到账，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实收股本

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353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并对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专户与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存放

募集资金专户监管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额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

广木 6000 头核心种猪场建设项目 
27,314.48 27,314.48 27,314.48 0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

杨家渡村 2400 头父系养猪场建设

项目 

14,887.88 14,887.88 14,887.88 3.64 

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料厂建

设项目 
12,489.20 12,489.20 12,489.20 6,165.98 

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

建设项目 
7,886.54 7,886.54 7,886.54 5,2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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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额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研

发中心 
8,497.59 8,497.59 8,497.59 971.06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4,789.80 24,789.80 24,789.80 21,489.46 

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

金、偿还贷款 
77,134.51 77,134.51 56,899.40 56,943.29 

合  计 173,000.00 173,000.00 155,057.94 90,805.25 

注：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贷款累计投入金额大于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额，系银

行利息收入所致。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原项目投资总额为27,314.48万元，原拟投入募集资金27,314.48万元。

基于生猪行业环境变化，为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着审慎

和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及时调整了“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会同县广木

6000头核心种猪场建设项目”的推进速度。同时，为匹配新五丰在郴州市及周

边地区生猪产能的饲料配套需求，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

将原项目募集资金变更用于“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猪料新质

工厂建设项目”。新项目投资总额27,897.53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7,314.48万元，项目投资总额超出募集资金投入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

资金方式解决。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7月3日，新五丰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广木6000头核心种猪场建设项目”募集资

金专户中的全部剩余资金，变更为用于“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

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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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2年9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二）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项目实施主体：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原项目总投资金额：项目建设投资为27,314.4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5,923.06万元（包括建筑工程费用10,795.71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5,127.35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0,090.73万元（含引种费9,000.00万元），预备费

1,300.69万元。 

建设周期：12个月 

原项目预计经济效益：项目建成达产后，经营期年均销售收入 17,293.88 万

元。经营期年均利润总额为 5,387.18 万元。 

因现阶段生猪育种情况已能满足公司生猪产业链及对原种猪的需求。同时，

基于生猪行业环境变化，为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着审慎

和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及时调整了“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会同县广木

6000头核心种猪场建设项目”的推进速度。截至2024年5月31日，原项目暂未使

用募集资金实施投资和启动建设。 

（三）变更的具体原因 

公司于2022年9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基于生猪行业环境变化，为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

本着审慎和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及时调整了“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会同

县广木6000头核心种猪场建设项目”的推进速度。同时，为匹配新五丰在郴州



5 

市及周边地区生猪产能的饲料配套需求，建设区域性生猪产业链，降低公司饲

料生产及运输成本，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秉承审慎投资的原则，结合

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战略方向，拟将原“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

县广木6000头核心种猪场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变更用于“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60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1、项目名称：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

目 

2、项目实施主体：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新项目拟按照年产60万吨的产能规模建设原料车间、主车间、成品清洗间

和消毒间、原料清洗间、原料消毒间、原料取样棚和检测用房、筒仓和方仓、

卸料棚和清理平台、综合办公楼、内部辅助用房、柴油发电机房、水泵房和消

防水池等建（构）筑物，其中预计建设猪料生产线5条（大猪料4条、教保料1

条）。 

4、投资概算 

新项目总投资27,897.53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2,450.12 万元，建设期利息 

39.9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407.49 万元。  

5、项目建设工期 

新项目建设周期为24个月。 

6、预计经济效益 

新项目预计实现年均营业收入156,118.15万元，年均净利润3,384.64万元，

税后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2.74%，投资回收期为8.09年（含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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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投资计划 

新项目总投资27,897.53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27,314.48万元用于建设投

资，项目投资总额超出募集资金投入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方式解

决。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可行性分析 

饲料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作为连接种植业与养殖

业的饲料行业，其发展对促进粮食高效转化增值、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畜牧水产

养殖起到良好的基础支撑和保障作用。饲料行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

现代农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2022年全国饲料总产量30223万吨，同比增长3.0%；

2023年全国饲料总产量32162.7万吨，同比增长6.6%。我国饲料行业市场容量巨

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规模化养殖促进饲料行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标准化养殖场的不断增多，

传统散养户难以抵制市场的冲击，纷纷退出养殖市场，未来规模化养殖是我国

养殖行业的趋势，而规模化养殖将会进一步提高我国工业饲料的使用率。 

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饲料行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

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高，我国居民对肉类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肉

类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将对上游饲料行业的发展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促进饲料行业进一步发展。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政府和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重视。在此背景下，加强饲料安全、

提高饲料产品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促使饲料行业加大技术投入，

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从而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有母猪场58个，母猪场存栏规模28.36万头。

肥猪场125个，肥猪场存栏规模143.94万头。上述存栏规模不包括“公司+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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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规模12万头。饲料产能方面，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有近120万吨的

饲料产能。根据公司现阶段生猪产能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目前已投产的饲

料产能较养殖端的饲料需求仍有一定缺口。 

郴州地区作为公司在湖南省内养殖布局的密集区域之一，计划在当地打造

集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目前，公司在郴州

地区已投产、在建及规划猪场超38个猪场项目以及在建1个屠宰场项目，区域性

产业链已初具规模。因此，为匹配新五丰在郴州市及周边地区生猪产能的饲料

配套需求，降低公司饲料生产及运输成本，建设区域性生猪产业链，拟投资建

设“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猪料新质工厂项目”，主要用于供

应公司猪场，助力养殖端增效降本，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二）项目风险提示 

1、政策性风险 

项目在建设期间存在部分政策性风险。饲料厂项目前期需要获得国家土地、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业政策、规划等部门的许可，获得前期批复后才能开

工建设，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许可项目都存在一定的违背国家政策风险。为规

避政策性的风险，项目的前期操作要谨慎，选择有相关经验的人员负责项目的

前期工作，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及时与政府行政部门沟通，确保项目

以经济合理的手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要求，完善项目的前期工

作。 

2、工程建设施工风险 

工程建设施工存在安全风险、进度风险以及投资超过预期的风险。进度风

险主要是指工程建设的进度落后于计划完工时间，进度风险影响到生产线的开

工时间，影响到产品走向市场的时间。防范工程建设进度风险的措施主要通过

做好工程建设进度计划、控制进度计划。投资超出预期的风险主要是指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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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未能充分预测项目的投资总额，包括由于建筑材料、人工等单价的上涨以及

工程建设内容的增加引起的投资总额超出预期。 

3、原材料品质风险 

项目生产饲料的原材料主要是小麦、麸皮、豆粕等。该类原材料易出现含

杂质、霉变、结块等现象，从而影响产品品质。 

4、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受外部市场供求关系影响，饲料原材料价格可能发生较剧烈的波动，大幅

度增加原材料成本，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 

五、有关部门审批情况 

新项目已完成郴州市苏仙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办理新项目环评等相关手续，截至本公告日，新项目环评手续正在办理

过程中。 

六、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是根据当前市场情况，经

过对原项目投资风险、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综合审慎评估后

作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核查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事项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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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系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七、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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